桦川县粮食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局信息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和《2015年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佳政办[2015]13号）精神，特此公布2015年度桦川县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桦川县粮食局办公室，电话：0454-3823448，邮箱：http://427775155@qq.com。本年报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一、概述 
2015年度，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局认真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和推进工作，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制度，扩展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程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粮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保障，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一）组织领导情况：为了使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粮食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局办公室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协调工作，并由专人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工作。 
（二）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情况：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必须主动向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本机关机构设置、科室职能、办事程序、粮食收购政策、粮食经营和食盐经营资格许可的认定、申办手续等。通过召开局务扩大会议等形式，对公开指南、目录以及应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广泛征求意见。 
（三）制定和落实相关配套措施情况：我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和本局的工作实际情况，指定专人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信息的报送，保障信息公开的规范、及时、准确和有效。并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规章制度体系。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精神，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原则、制度、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落实。 
（四）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学习、宣传、培训等方面的情况：年我局组织人员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政府信息专题培训，使我局政府信息工作进一步提高。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数量。按照公开为原则的要求，我局积极做好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截止到2015年底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条。 
（二）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人事管理、粮食收购政策、粮食行政执法检查、盐政检查等方面的工作以及其他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通过桦川县电视台公开粮食收购政策，指导农民处理玉米生霉粒处理等专题新闻2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数量为0件。 
（二）办理情况为0件。 
（三）“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哪些方而的内容及不予公开的原因：无。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均不收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5年度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案件0件。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需要改进的情况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个别地方公开定位不到位，公开机制不健全。2016年，我局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健全机关信息公开的各项制度，全面推进粮食系统的信息公开，大力规范面向社会的办事公开，进一步加大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使公众充分了解我县的粮食工作，促进我县的粮食事业的发展。 
1、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逐步形成完整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按照《条例》的有关要求，根据工作实际，不断完善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制度，推动落实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保密审查机制和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议制度。 
2、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增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自觉性，做好粮食政策解读的信息服务，完善重要事项和决策网上征求意见的工作，不断丰富非公文类信息的公开内容。 
3、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程序和流程，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处理好保密与公开工作，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为公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桦川县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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